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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何子英
電話：02-24301505 分機514
電子信箱：yoyoab370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國中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特參字第11201391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11224P014067_1120139196_112D2053838-01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雲林同鄉文教基金會（以下簡稱雲林同鄉文

教基金會）「2023第二屆雲之鄉-全國雲林籍仟萬冠名獎

績優、清寒子女獎學金」助學活動案，請學校鼓勵符合資

格者踴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雲林縣政府112年9月13日府教社二字第1122443146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

(一)凡雲林籍鄉親子弟(學生本人或父母親、祖父母，憑身分

證「P」字號驗證)，就讀公私立國中及高中職(含五專) 

一年級在學學生(註：112學年度升二年級生)，品學兼優

或家境清寒者。

(二)本獎助學金之申請區分為「菁英學生」及「清寒學生」

二組。

三、報名受理期限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25日(一)止，檢附上開

資料，遞送或掛號郵寄雲林同鄉文教基金會（24141新北市

三重區中正北路18號3樓之6）審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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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。

五、如有疑義，請洽雲林同鄉文教基金會郭芳君秘書（電話：

02-2981-8833轉25）。

正本：基隆市立國民中學(含高中)、基隆市立私立國民中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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